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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问题的实质和核心是农民权益问题。在建设法治国家的宏观背景下，农民权益
的维护突出地表现为农民权益法律保障机制的建立和健全的问题。为农民权利而斗争既
需要“坐而论”，更需要“起而行”。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农村法律援助志愿者的大量
涌现。正是“人人起来负责”这一社会责任感的直接体现。本书中的志愿者连续几个月
与农民同吃同住，他们通过提供免费法律咨询、举办法制宣传讲座、参与纠纷调解工作
、独立代理民事案件等多种方式为农民们提供力所能及的法律援助，在着手帮助农民朋
友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同时也将对农村法律和社会生活的思考“写”在了田间地头
。

——唐鸣

研究中国农村基层的法律和社会问题，如果仅仅研究供给这一层面显然是不够完整的。
从实事求足的需求角度出发，将供给与需求结合起来研究中国农村基层的法律和社会问
题，最终得出来的结论则无疑会更有说服力。本书中的农村法律援助志愿者以扎实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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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调查和亲身经历为基础，综合运用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知识与研究方法，以
反思性立场审视农民的日常生活实践，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和村落考察，将农村的村委
会选举、法律援助、土地纠纷、环境污染、人民调解以及公共服务等“是什么样”、
“为什么这样”真实地呈现出来，在很大程度上为解决当下农村法律和礼会问题贡献了
自己的见解。

——陈荣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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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鸣，湖北武汉人，法学博士，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
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民族问题、宪政问题和农村问题。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商务
印书馆等出版社出版《社会主主初级阶段的民族矛盾研究》、《中外司法制度比较》、
《村委会选举法律问题研究》等多部著作。在《民族研究》、《政治学研究》、《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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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二)矿山环境保护法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只是在《矿产资源法》、《环境保护法》和《矿产资源规划管理暂行办法》
中有关于矿山环境保护的原则性要求，不完善、缺乏具体的管理法规和可操作性的措施
，如《矿产资源法》第32条规定：“开采矿产资源，必须遵守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
，防止污染环境。开采矿产资源，应当节约用地。耕地、草原、林地因采矿受到破坏的
，矿山企业应当因地制宜地采取复垦利用、植树种草或者其他利用措施。开采矿产资源
给他人生产、生活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并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关于环境被
污染如何治理，由谁来负责，由谁来治理，多久治理好，采取哪些具体方法来治理，采
取哪些惩罚措施，则没有明文规定，这将导致在实际中缺乏具体法律依据，没有有效的
操作办法。现行法律规制中缺乏有效的矿山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制度，尤其是生态保护
制度更是少有涉及，而且是以污染控制为重点，以污染环节控制和“排放控制”为基本
环节和内容，依然是以末端控制为主，不注重源头控制，功能单一，适用范围过窄，不
能全面有效控制污染和生态破坏，而矿业污染却是全方位、面源性的。制度原理与设计
的缺陷使得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不能完全满足矿业环境保护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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